附件
XXX保险公司
江西省保险业人民调解委员会
[bookmark: _GoBack]关于合作建立小额保险纠纷快速调解机制的备忘录

合作双方：
XXX保险公司（以下简称“XXX”）

江西省保险业人民调解委员会


为公正、便捷、高效地处理金融消费者纠纷，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最高人民法院 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全面推进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的意见》《关于推进金融纠纷调解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意见》（金发〔2025〕44号）《总局系统指导设立的金融纠纷调解组织工作指引》（金办发〔2025〕34号）的相关要求，XXX保险公司联合江西省保险业人民调解委员会（以下简称“江西保调委”），共同推进在保险领域建立小额纠纷快速调解机制。通过建立及时应调、快速审批机制，对部分事实清楚、争议金额适当的保险消费纠纷案件，委托江西保调委进行纠纷调解，并达成以下合作备忘事项：
一、调解范围：XXX保险公司消费者提出的承保地在江西省行政区域的保险合同纠纷。
（一）XXX保险公司同意授权江西保调委在下述调解权限范围内，可依据消费者实际情况进行调解并达成调解意见，XXX保险公司接受该调解结果并同意签订调解协议；超过权限范围或已有特殊约定的，江西保调委需与XXX保险公司另行沟通处理。
（二）调解权限
1.XXX保险公司在江西省内发生的保险合同纠纷中，保险公司预期赔付或退还保费金额与消费者诉求金额差距在xxx元以内的，适用小额纠纷快速解决机制。
2.XXX保险公司如需变更上述调解权限范围的，与江西保调委另行商议签订补充条款。
（三）XXX保险公司同意按江西保调委调处的调解协议履行。
2、 XXX保险公司全力支持配合江西保调委小额纠纷快速调解工作。本着“应调尽调、能调尽调”的原则，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调解；同时按照调解流程的相关要求，及时提供申请材料、反馈意见，并授权公司人员参加调解，达成调解意向并签署履行书面调解协议。 
3、 在适用范围内的纠纷案件，调解不成功时可以适用小额纠纷快速解决机制，或在征得保险消费者同意的情况下直接适用小额纠纷快速解决机制。
4、 调解员可以根据法律法规、司法解释、行业惯例等，合法合情地提出纠纷解决意见并报所在调解组织批准。
5、 如果保险消费者接受该意见的，则保险公司应当接受并承诺履行该意见；如果保险消费者不接受该意见的，则该意见对双方当事人均无约束力。
6、 适用范围内案件自明确不能达成一致之日起，或无法达成一致且调解期限届满起，转入小额纠纷快速解决机制程序，调解组织原则上应在5个工作日内出具纠纷解决意见；直接适用小额纠纷快速解决机制的案件，原则上应在调解案件受理后15个工作日内出具纠纷解决意见。
七、其他约定事项
（一）双方应建立良好的工作协调、沟通机制，及时互通信息，共同防范道德风险，尽快开展安全可靠、卓有成效的调解工作。
（二）XXX保险公司在启动调解流程时，应在公司内完成调解授权的手续，非授权人员不得参与调解，不得签署调解协议。
（三）江西保调委会利用自身资源协助XXX保险公司开展调解工作相关培训、教育和宣传，确保本备忘录框架下各项调解工作规范、持续开展。
（四）双方（包括调解员）均应对本备忘录文本、授权调解权限以及在金融纠纷解决过程中接触、获悉的公司经营信息、客户信息进行保密，未经XXX保险公司书面授权，不得对任何第三方提供或透露。
（五）本合作备忘录一式贰份，江西保调委、XXX保险公司各持壹份。合作备忘录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有效期1年。期限届满后如双方均未提出异议，有效期自动顺延。


 XXX保险公司            江西省保险业人民调解委员会 
      
（盖章）                      （盖章）
签署人：                       签署人：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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